
内卫办中（蒙）管理字〔2026〕174号

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关于开展2026年中医（蒙医）医术
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盟市卫生健康委，自治区医学教育考试中心：
根据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第15号令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
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内
卫规范〔2025〕3号）有关规定，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决定开
展2026年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工作(以
下简称“中医（蒙医）专长医师考核”)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报名条件
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（蒙医）或者经多年实践、医术确有专

长，对某些专科或专病的诊疗，方法独特、疗效确切、安全可靠。
报考人员具有内蒙古自治区户籍，或者跟师学习地、长期中

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内。
（一）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（蒙医）的，应连续跟师学习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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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（蒙医）满5年，对某些病证的诊疗，方法独特、技术安全、
疗效明显，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。

1.师承人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历程度，遵纪守
法。师承人员与指导老师签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的《传统医
学师承关系合同》，并经旗县以上公证机关公证。从师承关系合
同公证之日算起，连续跟师学习满5年。跟师期满后，指导老师
评价合格并同意出师。

2. 师承人员的指导老师应具有中医或蒙医专业执业医师资
格，从事中医（蒙医）临床工作15年以上或具有中医（蒙医）副
主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；指导老师应有丰富独特的技术专
长，并能连续5年以上在医疗机构中坚持临床实践和临床带教；
每位指导老师同时带徒不超过4名，且申请人与指导老师的专业
方向一致。
（二）经多年中医或蒙医临床实践的，应具有医术渊源，在

中医（蒙医）医师指导下连续在内蒙古自治区从事中医（蒙医）
医术实践活动满5年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实施前（2017
年 7月 1日前）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从事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
活动满5年的。

1.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应具有传承脉络或理论、技术来源。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颁布前（1998年 6月 26

日前）在内蒙古自治区从事中医（蒙医）临床实践活动满5年；
或已取得《传统医学确有专长资格证书》；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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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医师法》颁布后（1998年 6月 26日后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中医药法》（2017年 7月 1日后）实施前，在中医（蒙医）医师
指导下在内蒙古自治区从事中医（蒙医）临床实践活动满5年。
（三）对某些病证的诊疗，方法独特、技术安全、疗效明显，

并得到患者的认可。
1.专长的诊疗技术安全、有效，技术风险和毒副作用小。
2.医术得到患者认可。
（四）由2名以上中医或蒙医专业医师（不包括指导老师）

推荐。推荐医师应当为被推荐者专业相关且熟悉被推荐者诊疗水
平并长期临床实践所在盟市的主治医师及以上中医或蒙医、中西
医结合专业执业医师（包括专长执业医师），每位推荐医师当年
推荐不超过2人。
（五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（六）在临床实践中无重大人身损害后果。
二、报名材料
（一）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（蒙医）的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

材料
1.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（师

承学习人员）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》。
2.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
3.指导老师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原件及复印

件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或者指导老师工作单位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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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的从事中医（蒙医）临床工作15年以上证明原件。
4.至少2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的推荐承诺书原件及推荐医师

有效身份证明、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《专业技术
资格证书》复印件或者其所在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从事中医（蒙医）
临床工作15年以上证明原件。

5. 经旗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公证的跟师学习合同原件及复印
件。

6.自跟师学习时间确定之日起连续跟师学习中医（蒙医）满5
年的证明材料（学习笔记、临床实践记录等）复印件。

7.取得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》后，指导老师出具的继续跟
师学习满2年以上的证明原件。跟师学习情况书面评价意见及出
师结论原件。

8.中医（蒙医）医术专长综述，包括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
描述、适应症或者适用范围、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，以及能
够证明医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〔回顾性中医（蒙医）医术
实践资料〕。

9.近期2寸白底免冠正面照片2张。
（二）经多年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的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

材料

1.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（多
年实践人员）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》。

2.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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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至少两名中医（蒙医）类别执业医师的推荐承诺书原件及
推荐医师有效身份证明、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《专
业技术资格证书》复印件或者其所在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从事中医
（蒙医）临床工作15年以上证明原件。

4.中医（蒙医）医术专长综述，包括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
描述、适应症或者适用范围、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，以及能
够证明医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〔回顾性中医（蒙医）医术
实践资料〕。

5.医术渊源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6.从事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活动满5年证明，由长期中医

（蒙医）医术实践活动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中医药（蒙医药）主管
部门出具原件，或至少10名患者的推荐证明原件（须提供姓名、
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）；2017年 7月 1日后从事中医（蒙医）医
术实践活动的需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进行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7.近期2寸白底免冠正面照片2张。
8.申请考核人提交的回顾性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资料、10

名患者的推荐证明等资料应与申报疾病和使用的中医药（蒙医药）
技术方法一致。
三、报名时间和方式
（一）报名时间

2026年 3月 31日 0时至2026年 5月10日 24时。（日期截
止后报名网站将关闭，届时不能再报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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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名方式

１.网上申请。申请考核人员根据自身满足的报考条件网上填
报信息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本次考核采取网上报名，报名网址：
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首页（http://wjw.nmg.gov.cn）,
具体报名流程请详见附件。

2.现场确认（仅提交材料不作补充报名）
现场审核提交材料时间：2026年 5月 11日—6月 21日，具

体时间安排以各地通知为准。
现场审核提交材料地点：由各旗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（中

医药主管部门）另行通知。
申请人及指导老师、推荐老师须亲自到所在旗县（市、区）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提交材料地点提交纸质材料（所提交的
纸质材料须与报名系统填报信息保持一致），并现场签署诚信承
诺书。
申请考核人应向跟师学习地或长期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所

在地卫生健康委提交考核申请，曾在多地从事中医（蒙医）医术
实践活动的，应向最近满1年实践地区卫生健康委提交考核申请。
四、资格审核
（一）旗县级初审（2026年 5月 11日—6月 21日）

1. 各旗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对本辖区内申请考核人员姓
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户籍、跟师学习地、长期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
践地、提交的材料及近3年医疗安全（不良）事件进行审核。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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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现场核实，电话核实等方式，逐一对师承指导老师、推荐医师、
回顾性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资料、患者推荐证明和合同等材料
的真实性进行核实。并组织相关专家到申请人长期中医（蒙医）
医术实践地进行核实，审核是否具有报考相对应的专长。完成审
核后，由分管主任在材料首页签字并加盖公章，按照相关权限进
行初审合格电子确认。

2.将初审合格人员、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信息，在申请人长
期临床实践地、居住地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。对
公示有异议的，应当进行调查核实；对公示无异议的，将公示情
况及通过网络报名管理平台确认后生成的信息汇总表审核盖章后
的原件报送至盟市卫生健康委。

3.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及跟师合同原件初审完毕后返还申请
人,复印件加盖卫生健康委公章后和其它材料一并上报盟市卫生
健康委。
（二）盟市级复审（2026年 6月 22日-2026年 7月 26日）

1.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从申报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的完整性、
规范性、准确性，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的资质、推荐医师推荐名
额，申报专长是否符合专业技术要求等方面进行复审，必要时组
织相关专家到申请人长期中医（蒙医）医术实践地进行核实或与
申请人进行面对面复审。复审合格后，对符合考核条件的人员、
指导老师和推荐老师信息在盟市卫生健康委官网予以公示，公示
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。复审合格人员纸质材料由各盟市统一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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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档。
2.对复审合格申请人的电子材料按照相关权限通过网络报名

管理平台确认，审核盖章后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。
（三）自治区级确认（2026年 7月 27日-2026年 8月 27日）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组织人员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确认，对符
合考核条件的申请人、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信息在自治区卫生健
康委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。对公示无异议的
制发《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准考证》，
由考生自主登录报名网站打印。
五、考核范围
分为内服方药类、外治技术类。
六、考核方式
（一）考核方式为专家现场评议、综合评判和实地调查核验

相结合

现场评议：根据被考核人使用的中医药（蒙医药）技术方法
分类考场，内容包括基础理论、诊断相关知识问答、医术专场陈
述、现场问答、诊法技能操作、外治技术操作、中药（蒙药）相
关知识考核等。
综合评判：每日现场评议工作结束后，组织专家对考核结论

进行总结评判。
实地调查核验：针对现场考核合格人员，必要时组织专家到

其医术实践所在地通过走访群众、实地查验被考核人临证实践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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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
（二）考核时间：内服方药类、外治技术类考核时间 30分钟

内

申请考核的人员，须在20分钟内完成现场陈述、技术方法操
作或中药辨识、诊疗技能操作，考核专家提问和综合评价在10分
钟内完成。因申报人原因，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完成所有考核环节
的，视为考核不合格。
（三）考核合格名单将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监督

公示期内无异议者，报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核认定。
七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是一项

政策性强、工作量大、涉及面广、时间紧、任务重的工作。各级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学教育考试中心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
指定专人负责。要对申请人的报名材料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不
得擅自放宽报名条件。
（二）各级卫生健康委要做好考核报名的宣传工作，通过大

众传媒、张贴公告等形式将报名通知、报名受理地点（窗口）等
信息告知申请人，并做好政策解读。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，在规
定的时间内完成初审、复审及上报工作。对伪造有关证明文件的
申请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报名资格，并纳入诚信黑名单。对弄
虚作假，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（三）申请考核人员务必如实填写有关信息、提供真实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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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发现弄虚作假等行为，将严格按照国家《医师资格考试违规处
理规定》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
法》及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
考核注册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理。
（四）推荐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（蒙医）

医师，违反有关规定，在推荐中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一经查
实，将严格按照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
暂行办法》和《关于加强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
格考核推荐医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责令其暂停六个月以上
一年以下执业活动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；构成犯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（五）通过各级审核合格进入考核程序的人员须自行上网打

印准考证并缴纳考核费用485元/人（打印准考证时间、网址、缴
费方式另行通知）。具体考核时间、考核地点以准考证为准。
（六）本次考核不指定考试用书，不举办任何培训班，也未

授权委托任何社会机构、个人和组织开展任何形式的中医（蒙医）
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培训，未授权任何机构解释考核
政策和考务政策。特别提醒广大申请人，请勿轻信虚假信息，谨
防上当受骗，有关考核的政策及事项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
正式文件发布信息为准。
（七）本通告由内蒙古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

资格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内蒙古自治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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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领导小组研究确定。
报名咨询电话：0471—5971971
报名技术咨询：0471—3949937
政策解读电话：
呼和浩特市：0471—4606118
包 头 市：0472—6667156
呼伦贝尔市：0470—8777089
兴 安 盟：0482—8266750
通 辽 市：0475—8212627
赤 峰 市：0476—5990562
锡林郭勒盟：0479—8227712
乌兰察布市：0474—8303190
鄂尔多斯市：0477—8588421
巴彦淖尔市：0478—8762017
乌 海 市：0473—8992286
阿拉善盟 ：0483—8331116

附件：内蒙古自治区中医（蒙医）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
格考核网上报名手册

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2026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3月 30日印发


